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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第3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審理計畫書

（110年度參模訴字第1號）

110年9月23日
110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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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審理期日、地點及參與人員

一、期日： 
    110年9月23日星期四 13:30~17:30
    110年9月24日星期五 09:00~12:00
                         13:30~15:30
    ※審理程序結束後接續進行研討會
二、地點：

    1.開庭：本院4樓刑事20法庭
    2.評議：本院4樓評議室
三、參與人員：
    審  判  長  張德寬法  官
    陪席法官  謝珮汝法  官

    受命法官  吳孟潔法  官

    檢  察  官  白惠淑檢察官
                李  濂檢察官

    被      告  李世豪（由本院同仁擔任）
    辯  護  人  梁乃莉公設辯護人
                蔡育萍公設辯護人
    書  記  官  陳羿方
                黃麗靜

    通      譯  本院通譯
    法      警  本院法警
貳、起訴事實及起訴法條
一、起訴事實：
李世豪（下稱被告）與林進德於民國106年10月23日晚上6時49分許，在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3段120號「湯姆熊歡樂世界」遊樂場把玩遊戲機台，因使用遊戲機台問題而與同在上開遊樂場把玩遊戲機台之被害人張文龍（下稱被害人）發生爭執，林進德即要求被害人至店外商談，被告亦先行走向店外。林進德見被害人並無走向店外之意願，竟單獨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於同日晚上6時51分許，伸出左手扣住被害人之後頸部位，將被害人向店外方向拉行，被害人雖有停步抗拒導致身體呈向前彎腰狀態，但因頸部遭扣住無法擺脫而遭林進德強拉至店外（林進德涉犯強制罪嫌部分，另行提起公訴）。迨林進德將被害人拉至店外後，因雙方商談未果，被告竟單獨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以右拳猛力揮擊被害人之頭臉部，擊中被害人之右眼窩及右臉頰部位，使被害人當場向後倒地，致被害人頭部撞擊地面，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顱内出血、顱骨骨折、硬腦膜下出血、蜘蛛網膜下出血、腦幹壓迫等傷害。嗣救護車抵達現場，將被害人送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救，迄至翌日（24日）下午2時53分許，仍因頭部外傷併顱内出血、顱骨骨折、腦幹壓迫導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二、起訴罪名：
    修正前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傷害致死之罪嫌。
參、被告之答辯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一、被告答辯：
    被告承認有傷害被害人並造成被害人右眼瘀青之傷害，但沒有想到被害人會因此死亡。
二、辯護人辯護意旨：
  1.被告承認有傷害被害人並造成被害人右眼瘀青之傷害，因而構 
    成修正前刑法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但同法第277條第2項
    前段傷害致人於死罪，依同法第17條規定於行為人對於死亡之
    加重結果不能預見其發生時不適用之，且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3973號判決認為：「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之結果，如
    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
    於被害人因傷致死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謂客觀不能
    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
    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並非行為人主觀上
    有無預見之問題。」本案被告案發當時僅以右手揮擊被害人臉
    部一下，且並未見到被害人頭部有撞擊地面，一般人難以預見
    被害人會因被告揮擊被害人臉部一下即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
    果，且案發當時尚有其他人見聞此事，亦無人認為被害人會因
    此死亡。因此，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屬客觀上不能預見，則參照
    前開刑法第17條之規定及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973號
    判決之見解，被告之行為應不成立同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傷
    害致人於死罪。

2.又退步言之，如認被告之行為成立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傷
  害致人於死罪，惟本件被告之犯罪動機係因案發前被害人遊玩
  原屬於證人林進德進行之遊戲機台，被告與證人林進德因而與
  被害人引發爭執，被告並犯下本案及被告僅揮擊被害人臉部一
  下之行為情節觀之，縱科以傷害致人於死罪之最輕本刑7年有
  期徒刑亦有情輕法重之嫌，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肆、爭執、不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1.被告與林進德於民國106 年10月23日18時49分許，在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3 段120 號「湯姆熊歡樂世界」遊樂場把玩遊    戲機台，因使用遊戲機台問題而與同在上開遊樂場把玩遊戲    機台之被害人發生爭執，林進德即要求被害人至店外商談，被告亦先行走向店外。林進德見被害人並無走向店外之意願，竟單獨基於妨害他人行使權利之犯意，於同日18時51分許，伸出左手扣住被害人之後頸部位，將被害人向店外方向拉行，被害人雖有停步抗拒導致身體呈向前彎腰狀態，但因頸部遭扣住無法擺脫而遭林進德強拉至店外。 
  2.被告承認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徒手朝被害人之右臉部揮擊，並擊中被害人之右眼窩，造成被害人受有如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所示右眼瘀青之傷害。
  3.被害人之右眼窩處受到被告徒手揮擊後，有向後倒地頭部撞擊地面。
  4.被害人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顱骨骨折、硬腦膜下出血、蜘蛛網膜下出血、腦幹壓迫等傷害並最終導致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顱骨骨折、腦幹壓迫導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結果。 

  5.被告徒手揮擊被害人時，證人林進德及陳錦堂均在場目擊。 

二、爭執事項：

  1.被告於案發當時是否以「右拳」揮擊被害人之臉部？
  2.被告於案發當時是否以「猛力」揮擊被害人之臉部？
  3.被害人受被告揮擊後，向後倒地頭部撞擊地面後，是否「有起身向騎樓方向行走，再次跌倒，致頭部右側撞擊地面」之情形？ 
  4.被告對於被害人於案發時當場向後倒地頭部撞擊地面，並受有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顱骨骨折、硬腦膜下出血、蜘蛛網膜下出血、腦幹壓迫等傷害並最終導致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顱骨骨折、腦幹壓迫導致中樞神經衰竭死亡，關於「此死亡之結果」，是否屬客觀上不能預見？
伍、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
    要性：如附件（本案110年5月6日之刑事裁定）
陸、審理時程
	110年9月23日（星期四）13時30分至17時30分

	始 時
	需 時
	結 束
	   程  序

進行者
	預 定 進 行 事 項
	地    點

	13:30
	10分鐘
	13:40
	審判長
	起始程序：

1.人別訊問

2.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3.權利告知

4.被告認罪與否答辯

5.辯護人陳述辯護要旨
	本院四樓
刑事20法庭

	13:40
	10分鐘
	13:50
	檢察官
	開審陳述(§70)
	本院四樓
  刑事20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
  暫休庭地點：
  評議室

	13:50
	10分鐘
	14:00
	辯護人
	開審陳述(§70)
	

	14:00
	10分鐘
	14:10
	審判長
	說明準備程序就案件爭點及證據整理之結果(§71)
	

	14:10
	25分鐘
	14:35
	   檢察官
   辯護人
	（檢察官）
調查不爭執事實之證據
（辯護人）
開示證據並調查書證
	

	14:35
	70分鐘
	15:45
	辯護人
檢察官
	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
	

	15:45
	10分鐘
	15:55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5:55
	20分鐘
	16:15
	檢察官

辯護人

   被  告
	交互詰問證人陳錦堂
	

	16:15
	10分鐘
	16:25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6:25
	10分鐘
	16:35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陳錦堂
	

	16:35
	20分鐘
	16:55
	檢察官
辯護人
   被  告
	交互詰問證人林進德
	

	16:55
	10分鐘
	17:05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7:05
	10分鐘
	17:15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林進德
	


	110年9月24日（星期五）09時至15時15分

	始 時
	需 時
	結 束
	   程  序

進行者
	預 定 進 行 事 項
	地    點

	09:00
	50分鐘
	09:50
	檢察官
辯護人
   被  告
	交互詰問證人宋亞彼
	    本院四樓
刑事20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 
  暫休庭及評議
  地點：評議室

	09:50
	10分鐘
	10:00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0:00
	10分鐘
	10:10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宋亞彼
	

	10:10
	10分鐘
	10:20
	檢察官
辯護人
	就爭執事項為書證調查
	

	10:20
	10分鐘
	10:30
	檢察官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10:30
	10分鐘
	10:40
	辯護人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10:40
	10分鐘
	10:50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0:50
	10分鐘
	11:00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被告
	

	11:00
	10分鐘
	11:10
	檢察官

辯護人

   被  告
	科刑資料之調查
	

	11:10
	20分鐘
	11:30
	檢察官
	事實及法律辯論
	

	11:30
	20分鐘
	11:50
	   被  告
辯護人
	事實及法律辯論
	

	11:50
	10分鐘
	12:00
	被害人

   家  屬
	就科刑範圍陳述意見
	

	12:00
	10分鐘
	12:10
	檢察官
	科刑辯論
	

	12:10
	10分鐘
	12:20
	   被  告
辯護人
	科刑辯論
	

	12:20
	10分鐘
	12:30
	被  告
	最後陳述
	

	休息（12:30~13:30）
	

	13:30
	100分鐘
	15:10
	國民法官法庭
	終局評議
	

	15:15
	 05分鐘
	15:20
	審判長
	宣示判決
	


（時程表之時間、內容暫定如上，將依當日實際進行狀況再為調整）
臺中地方法院感謝今日您的參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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